《中关村科学城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推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优化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攻关组织机制，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市区重点产业发展，支持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发，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与协同攻关，规范“揭榜挂帅”项目实施过程，我单位制定《中关村科学城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办法”）。
二、编写原则
参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管理办法》（京科资发〔2023〕43号）、《北京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揭榜挂帅”实施方案》（京科资发〔2022〕251号）等上位文件，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编制项目管理办法。
三、主要内容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作为“揭榜挂帅”项目主管部门，遴选技术需求和编制榜单，组织张榜、揭榜、评审和验收，开展项目实施及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等工作。
一是坚持问题与需求导向。聚焦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重大问题和技术需求，突出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市区重点产业发展的工作定位，项目以解决重大科技问题、激发技术创新为最终目的，有效推进招商稳商工作开展。
二是坚持“英雄不问出处”。取消项目申报门槛限制，不唯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等，鼓励包括创新联合体在内各类科研主体申报，鼓励跨区域联合攻关，鼓励技术跨界应用和产学研合作揭榜。
三是坚持双向出题双轮驱动。政府发榜“自上而下”，通过专家咨询、调研论证提炼行业共性技术需求，组织编制榜单，形成项目预算方案；企业出题“自下而上”，企业根据本单位实际产品和技术需要提出个性化需求，明确出资份额，编制形成榜单。
四是坚持从严立项、过程管理。论证专家组应该涵盖科技、财务等方面的专家，财务专家不少于两人且不超过总人数的30%。原则上每条榜单任务立项1项，对于研发风险高、时限要求紧、技术路线多的任务，采取“赛马制”形式，分阶段开展节点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后续资金支持。项目各方应及时报告影响项目实施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重大进展。

特此说明。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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